
2020 年度“研究生教育培养综合改革项目”重点项目指南     计价单位：万元 

序号 专项类别 数量 
单项

经费 
专项要求 考核方式及指标 

1 研究生精品课程建设 25 10 

主要面向列入培养方案，且开课已达 3 轮次及以上的研究

生公共课、基础课、专业核心课、受众面较广的专业课程

等。建设重点强调教学内容的更新与优化，教学过程的探

索以及能力考核的全面性。有明确重点改革目标的项目优

先，如在线课程，教学模式改革（讲授式、讨论式、讲座

式、实践式、案例式等），创新创业特色课程。 

执行周期：1 年 

中期指标：制定课程建设规划，确定教学团队架构，完成大纲、

讲义等改革工作，并开始录制视频课程内容不少于 50%。 

验收指标：形成精品课程教学团队，完成线上视频课程录制、

讲义或教材优化; 形成书面“精品课程”建设报告，体现改革目

标、改革思路、改革举措、考核方法、学生反馈、典型案例等

内容。 

2 研究生精品网络共享课建设 15 10 

主要面向已列入培养方案，且开课已达 3 轮次及以上的研

究生且开课已达 3 轮次及以上的研究生公共课、基础课、

专业核心课和受众面较广的专业课程。配套研究生精品课

程建设项目中以在线课程为建设目标的课程优先。 

执行周期：1 年 

中期指标：完成精品课程的材料准备（含讲义、PPT 等）,与录

制公司签署合同并完成课程录制不少于 50%。 

验收指标：完成课程录制，并在线学习平台上发布教学视频。 

3 研究生视频公开课建设 5 20 

主要资助以展示学校学科优势、力争获得更高荣誉为目标

的精品视频课程建设。同时，已认定的校级精品课和在建

课程项目优先。 

执行周期：1 年 

中期指标：完成精品课程的素材准备（含讲义、PPT 等）,与录

制公司签署合同，并完成课程录制不少于 50%。 

验收指标：完成课程录制，并在线学习平台上发布教学视频。 

4 “课程思政”示范课程建设 10 5 

主要针对不同学科研究生培养特点和专业能力素质要求，

结合启发式、讨论式、翻转课堂等教学模式，有机的将思

想政治教育元素融入到研究生课程教学过程中，使得思想

政治工作贯彻教育教学全过程，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

格局，推进研究生“课程思政”教育教学体系建设。 

执行周期：1 年 

中期指标：制定课程建设规划，确定教学团队架构，完成大纲、

讲义等改革工作。 

验收指标：能体现“课程思政”新特点的教案（课件）或新教材

1 部；提交 20 分钟现场教学的典型案例示范课程视频短片；形

成书面“课程思政”建设报告，体现改革目标、改革思路、改革

举措、考核方法、学生反馈、典型案例等内容。 



5 博士生学术论坛支持计划 5 3 

旨在为研究生提供一个大范围、多领域、高水平的学术交

流平台，促进研究生之间的学术交流和思想碰撞，培养创

新意识，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，通过国内外名导师和学术

名家的讲座、报告和点评，进行学术熏陶，达到开阔视野、

启迪智慧、提高创新能力的目的。 

执行周期：1 年 

中期指标：完成论坛前期准备，确定论坛具体举办形式、地点、

规模与级别。 

验收指标：成功举办具有较高学术影响力的论坛，提供新闻报

道、报告等材料。 

6 研究生联合培养实践基地 5 8 

以国家和北京市战略需求为导向，密切结合京津冀地区产

业发展的实际，选择有合作基础、有研发实力、有项目支

撑的科研机构、政府、企事业单位，重点建设培育一批更

高层次的校级优秀研究生实践基地，着力提升高层次人才

的实践创新能力。通过建设进一步申报国家联合培养示范

基地。 

执行周期：2 年 

中期指标：完成联合培养实践基地协议的签署。 

验收指标：完成基地建设，完成首次研究生联合培养实践活动，

提供新闻报道、报告等材料。 

7 研究生高水平创新重点项目 10 2 

主要资助我校普通全日制在读研究生的实践创新活动，培

育高水平研究生科技创新成果。优先支持创新点和预期成

果突出，已经报名参加相关创新竞赛或有明确、详细参赛

计划的项目。 

执行周期：1 年 

验收指标：研究生牵头参加全国或国际科创竞赛并获奖不少于

1 项，提供新闻报道、报告等材料。 

8 研究生教育教学重大培育项目 6 10 

题目自拟。主要资助成果突出的优秀团队（项目成员不少

于 4 人），重点围绕拔尖创新人才培养、国内外研究生培

养调研与培养模式分析、一流课程与教学方法革新、培养

质量动态监测与评价等方面开展研究，剖析我校研究生教

育发展中出现的新挑战与新机遇，并提出相应的改革举措

建议。优先支持跨学院、部门联合申报。经过培育进一步

申报国家级、省部级教学成果奖。 

执行周期：2 年 

中期指标：在核心期刊上录取或发表的教改论文不少于 3 篇，

且在审论文不少于 6 篇。 

验收指标：在核心期刊上录取或发表的教改论文不少于 10 篇，

并提供所提出教学改革方法的推广、应用证明。 

 

 


